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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5年 11 月 15日关于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的第 50/14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合作的报告,
1
  

    铭记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协定,其中双方同意加强和扩大它们根据其宪章文书

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的合作, 

    考虑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已经与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发展了合作联系,而此种

联系近几年来日渐加强, 

    铭记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助,已在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方面的优先领域执行了几项方案, 

    考虑到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正在与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和计划署,例如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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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同参加此种讨论的会员国代表团密切联系,不断监测在处理同联合国系统有关的题

目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敦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继续扩大并深化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协调和互

相支持活动; 

    3.  敦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支持可持续的人的发展新的总框架和高度优先发展目标

的范围内,恢复和扩大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目前在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领域内执行

的方案的财政和技术合作,以补充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开展的技术援助活动; 

    4.  敦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 基金和计划署继续并加强支持拉丁美洲经

济体系的各项活动并与其合作开展这些活动; 

    5.  请联合国秘书长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任秘书在适当时候评价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

济体系协定的执行情况,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6.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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